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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局於2005年發表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報告

書，香港已於2009年9月起，推行三年高中學制。在新高中學制下，課程將更富彈性、連貫

性和更多元化，以切合學生的興趣、需要及能力。報告書同時指出，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

向教育）是新高中課程的一部分。

教育局於2003年起，為中四及中五學生開辦職業導向課程（職業導向教育的試點計劃），為

職業導向教育於新高中課程的推行及策劃累積經驗；試點計劃亦同時探索在高中課程中為學

生提供多元化課程選擇的可行性及方法。在2006年發布的《策動未來─職業導向教育及特

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諮詢報告書中，綜述了不同持份者就職業導向教育在新高中課程的目

標和定位、課程設計、課程提供及學生輔導、資歷認可及質素保證、專業發展及撥款安排等

方面的關注事項及意見，同時勾劃出職業導向教育未來的發展藍圖。自2006-08學年開始，

教育局使用「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這個新名稱，以涵蓋所有職業導向的課程。

應用學習試點計劃自施行以來，獲得非常正面的迴響，參與學校及學生的人數、課程提供機

構及開辦課程的數量均持續增長。在2003-05學年推行的第一屆試點計劃，只有兩間課程提

供機構開辦共十二個試點課程，以及只有兩個夥伴計劃課程，參與的學校有六十多間，修讀

學生約為六百人次。在2008-10學年的最後一屆試點計劃，課程提供機構已增至十一個，以

及有超過二百間學校、約五千五百名學生修讀三十二個試點課程。汲取了試點計劃的成功經

驗，自2010/11學年起，應用學習將列為高中課程的一部分，讓中五及中六學生可以選讀應

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

本手冊綜合了應用學習課程的施行要則，並提供有關資訊，協助學校把應用學習融入學校課

程。本手冊旨在支援學校的行政人員、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和教師，以便他們在學校推行應

用學習，協助學生在選修高中科目時，作出明智的抉擇，並在學校建立適切的環境，支援學

生的學習。手冊的電子版本，將同時上載教育局應用學習網頁http://www.edb.gov.hk/apl/ 

內，並會定時更新。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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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在2009/10學年開始施行的新高中學制，所有高中學生均須修讀四個核心科目（即中國

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和通識教育），以及兩至三個選修科目。在二十四個新高中科目以

外，學生也可以因應其性向及能力，選修多樣化的應用學習課程。由2010/11學年開始，中

五及中六的學生可以選擇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

1.1	 施行模式
學校可採用不同的施行模式，按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應用學習課程。學校可參考以下兩個互

相兼容的施行模式：

模式一·· ：課程主要於課程提供機構的場地進行，並由該機構的導師教授。學校須按

課程提供機構的時間表，安排學生外出上課。

模式二·· ：課程主要於學校進行，並由學校教師聯同課程提供機構的導師一起負責

課堂的安排。學校須與課程提供機構訂定施行細節，包括如何分配教學工作量、調配場

地及設施、提供課堂支援等。

選擇以模式二推行應用學習的學校，可考慮利用課程提供機構提供的指引和援助，先讓本校

教師承擔較多的教學工作，繼而演變為由課程提供機構授權學校開辦課程，但授課及評核部

分的內部質素保證，則維持由課程提供機構負責（模式三）。

施行計劃

部分學校因資源所限（例如教學資源），未能開辦多個選修科目以完全配合學生多元的學

習需要。在此情況下，學校可以模式一推行應用學習，鼓勵學生從應用學習的六個學習範

疇內揀選其中一個課程作為選修科目，以豐富其學習經歷。學生可以按個人興趣選擇應用

學習課程，或與其他高中科目互相補足。

模式一示例：提供多元化的應用學習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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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目組合
學生在選擇高中科目時要作出明智的決定，需了解以下各點：

每個應用學習課程均建基於不同的行業或工業，以反映香港在社會、經濟和科技需求等··

方面的發展及環球趨勢，同時貼近學生日常生活的情境；

應用學習採取·· T型的課程設計，讓學生掌握相關行業及工業的發展機遇的基礎知識，探

索日後的進修及就業機會，同時亦讓學生於特定範疇作深入研究，從而發展可轉移的技

能，如：基礎技能、思考能力、人際關係及價值觀和態度；及

應用學習課程所提供的真實學習情境，可與學生所修讀的其他科目互相補足，促進學生··

的全人發展。

學校可以採用不同的安排，以模式二的施行方式把應用學習課程納入校內課程。例如，

把應用學習課堂列入學校正規上課時間表內，並由校內具相關專業知識及 / 或已完成相關     

專業發展課程的老師，與課程提供機構的導師共同教授有關課程。

另外，學校可在正規上課時間表內，安排大部分的應用學習課堂在校內教授。至於部分實

踐課堂，則可以安排在備有專業設施的課程提供機構內進行。

模式二示例：把應用學習融入學校課程中 

第 一 章	  施行計劃

對創意工業有期盼的學生，可選修視覺藝術、歷史及應用學習的創意學習課程。這樣的科

目組合能夠讓學生掌握相關學科的基礎概念、歷史及文化領域的知識，同時體驗有關行業

的實況、前景與風險。

科目組合示例：應用學習與其他科目的學習互相補足



7

1.3	 課節編排
學校應建立具彈性的課程架構及選科程序，為學生拓展修讀應用學習的途徑。例如，學校可

讓學生在中四時嘗試修讀三個選修科目，以拓闊眼界；於中五時則容許他們退修其中一至兩

個科目，並按其興趣及能力，以一至兩個應用學習課程取代退修的科目。學校亦可在編排時

間表時，增加包括應用學習課程在內的不同科目組合，以提供多元化的科目選擇，配合學生

的興趣及能力。

模式一的應用學習課程，主要安排於星期三及星期六上課。因此，學校可以考慮將上課時間

表由循環週改為每週或雙週形式，以便將應用學習課堂編入學校的上課時間表中，讓學生可

按課程提供機構的時間表出席。

至於模式二的應用學習課程，學校可與課程提供機構作彈性安排，把應用學習課堂編入學校

的上課時間表。學校可採用以每週為本的時間表，設定其中一個上課日的時段，作為應用學

習的課節。

有關更多彈性安排上課時間的示例，可瀏覽「新學制網上簡報」http://334.edb.hkedcity.

net/index.php。

鑑於循環週形式的時間表編排較難配合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因此，部分學校改用以每

週形式編排學校時間表，並安排逢星期三下午為模式一或模式二的應用學習課堂時間。有

些學校則安排交通接載學生往返學校及課程提供機構的上課地點，讓學生可以在設有專業

設施和器材的教室上課。部分課時較長的學習活動（如：戲劇藝術的專題研習、時裝表

演、參觀內地酒店等），亦會安排在長假期間進行。

透過彈性安排讓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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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為學生提供充足的支援及指導，幫助學生選科，並讓他們瞭解應用學習與其他科目相

輔相成、互相補足的特性，以作出明智的選擇。

為高中學生提供應用學習課程的學校，須為所有相關的活動提供支援，以推動應用學習的實

施和發展，並為學生提供所需協助及指導，以幫助他們選擇和修讀應用學習課程。

2.1	 應用學習統籌主任
學校應任命一名或多名老師作為學校的應用學習統籌主任，負責與教育局及課程提供機構聯

絡。在學生選擇和修讀應用學習課程時，應用學習統籌主任需負責提供支援和給予指導。

2.2	 跨校協作
同區的學校可以互相協作，策劃彈性的上課時間表，以及採用不同的課程實施模式，為有意

選修應用學習課程的中五及中六學生，提供更多的選擇。

對學生的支援

部分學校任命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為應用學習統籌主任。統籌主任除協助學生申請和入讀

應用學習課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輔導學生選科。輔導工作可以不同形式進行，如：透

過問卷調查學生的學習興趣、籌辦輔導活動協助學生選擇合適的應用學習課程、邀請課程

提供機構及應用學習課程的畢業生為家長及學生作分享等。應用學習統籌主任亦會定期與

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作檢討，並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

支援學生的措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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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對學生的支援

同區的學校可以組成聯網，以模式二聯合開辦應用學習課程，但參與學校須編排同一時段

作為應用學習的課節（如：逢星期三下午），並在其中一所聯網學校授課。透過這樣的安

排，提供授課場地的學校可逐漸發展成為應用學習課程提供機構的延伸學習中心，它不僅

可為區內學生提供應用學習課程，更有助學生節省上課的交通時間及費用。

同樣地，設有教授膳宿服務教室及設施的學校，可提供上課場地作為教授款待服務、酒店

營運等應用學習課程之用。此外，也有些學校在其活動室增設美容設施，此舉不僅有助  

開辦模式二的美容學基礎課程，更可結集區內不同學校的學生組成「聯校班」，共用有關

設施。

兩所同區的學校，協議聯合提供三個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並設定同一時段作為應

用學習的課節，讓兩所學校的學生可以在三個應用學習課程中選擇其一。這種「聯校班」

的模式，可以為兩所學校的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科目選擇。

聯校網絡示例

開辦聯校班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科目選擇示例

2.3	 升學輔導
協助學生作好選科準備，並幫助他們選取與其志向及能力相符的應用學習課程，是推動學生

成功學習的重要因素。學生選修的應用學習課程，應與其他高中科目相輔相成，並可與日後

的升學計劃接軌。學校須建立完善的升學及就業輔導支援機制，為學生提供充足的資訊及指

引，以協助學生選擇合適的應用學習課程。

學校可以透過不同的支援活動，引導學生探索適合他們的學習方式及發展路徑，例如：職業

講座、探訪活動、與職業相關的學習經歷、導引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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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校為學生安排「其他學習經歷」，以支援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例如：安排修讀

電影及錄像課程的學生協助拍攝學校活動及製成影片，或為私人公司的周年晚宴擔任拍攝

助理；修讀美容學基礎課程的學生，則為時裝表演及才藝演出等活動提供化妝服務。

為學生提供與職業相關的學習經歷示例

此外，教育局會舉辦分享會，與學校及老師討論應用學習的最新發展，並與課程提供機構、

各行業的專家及專業人士緊密合作，為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和老師籌設培訓課程，協助他們

為學生提供適切的輔導和支援。

在課程發展處的資助下，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完成了一項名為《從事業輔導角度為新高中學生

作準備》的夥伴計劃，該計劃已出版的參考資料包括：

	 《尋找生命的色彩：新高中科目選擇及個人抱負的探索》（2008）

	 《生涯地圖：高中事業發展學習工具》（2010新版）

	 《中學下的職業教育及學生個人計劃—尋找生命的色彩：新高中科目選擇及個人抱負的探

索與生涯地圖：高中事業發展學習工具（教師手冊）》（2009）

以上參考資料着重為每個學生提供指導及支援，故採用全面輔導的概念，並提供輔導計劃及

實踐活動的建議。《尋找生命的色彩》是為初中學生而設的個人生涯規劃工具，集合了本港

的專業人士、專業職業輔導老師團體和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多個部門的知識及努力製作而成。

此工具可幫助初中學生：

瞭解其學習性向、個人興趣及特質；··

把個人興趣及職業抱負與中學選讀的科目（包括應用學習課程）聯繫起來；及··

建立初步的高中學習計劃，並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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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對學生的支援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也為新高中學制下的中四至中六學生製作了一套個人生涯規劃工具—《生

涯地圖：高中事業發展學習工具》，協助中四學生於升讀中五前，檢視及修訂個人學習計

劃。此外，一系列有關初中及高中的職業規劃工具的培訓工作坊，亦已順利完成。

為協助學生認識自我，以及選擇合適的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設計

了一個職業取向測驗，現將該測驗（簡易版）載於【附錄1】以供參考。教師可利用此測驗

幫助學生在選修應用學習課程時，作出明智的抉擇。

2.4  	 善用學校資源  
學校可因應老師的資歷和經驗，以及校內設施，考慮開辦能配合老師專業知識的應用學習課

程，讓擁有相關資歷和經驗的老師，分擔有關課程的教學工作。學校不僅可以因而取得課程

費用的減免，也可充分善用已有教學資源。

有些學校於應用學習課程試點計劃進行期間，安排老師協助教授部分課題，例如：學校開

辦模式二的汽車科技及航空學課程，由學校老師教授有關設計與科技的概念。這樣的安排

不僅可以提升老師的個人能力，更可以讓老師就如何改良課程內容，向課程提供機構提供

意見，使課程能更切合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另一方面，課程提供機構亦會因應學校老

師在課程教學的貢獻，減免學校的課程費用。

一所位於元朗區、設有汽車科技特別室的學校開辦汽車科技課程。由於學校已具備相關設

施，學生因而不需到課程提供機構上課。另一方面，課程提供機構亦因為學校提供上課場

地而減免該校學生的課程費用。此外，該汽車科技特別室亦成為該課程提供機構在元朗區

的延伸學習中心。

靈活調配人力資源示例

善用校內設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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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參與專業發展課程
為提升學校對應用學習的認識，教育局會定期為學校的校董、校長、升學及就業輔導老師和

應用學習統籌主任籌辦應用學習簡介會和一系列的專業發展課程，詳情可瀏覽教育局應用學

習網頁http://www.edb.gov.hk/apl/。其他將會舉辦的專業發展課程，亦會透過教育局的培訓

行事曆（http://tcs.edb.gov.hk）定期公布。學校宜積極提名教師及有關人員參與，以便為

學生提供更佳的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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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有關應用學習課程的行政安排細則，有關內容及細節會於每年開始接受報名及入讀

申請前作相應更新。學校應瀏覽教育局應用學習網頁 http://www.edb.gov.hk/apl/ 查閱最新

資訊。

3.1	 報名及入讀
應用學習課程是學校的高中選修科目，所有學生必須透過就讀學校申請報讀。學生的應用  

學習課程成績，將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上。有關學生報名及入讀應用學習課程的程序，請參

閱【附錄2】。

學校可選擇以下其中一種途徑，向教育局遞交報名申請：

透過網上校管系統（WebSAMS）的「應用學習模組」遞交報名資料（網上校管系統用戶··

適用）（學校可參考【附錄3】—「透過網上校管系統應用學習模組報讀新高中應用學習

課程操作指引」）；或

以傳真遞交「報名表」（非網上校管系統用戶適用）（學校可參考【附錄·· 4.1】，及於

http://www.edb.gov.hk/apl/下載表格）。

[註：教育局計劃於2011/12學年起，在一般情況下不再接受郵遞或傳真方式的申請，敬希學

校盡量採用網上校管系統提交報名。]

除非個別學校提出特別要求，否則，所有學校必須於整學年沿用報名時所選擇的途徑，向教

育局遞交資料。

3.1.1 	 透過網上校管系統（WebSAMS）遞交報名

為促進學校、課程提供機構與教育局之間的資訊交流，從而更有效地處理學生申請及相關事

宜，教育局已於網上校管系統設立了「應用學習模組」作電子資訊交流渠道。此系統可支援

學校處理學生應用學習課程的報名及入讀程序，呈交申請多元學習津貼的資料，以及就不同

需要製作各項報告。

教育局將透過網上校管系統的「聯遞系統模組（Communication and Delivery System (CDS)

Module）」，向學校傳送通告、報告及其他相關資料。學校須定期查閱以確保能接收最新

行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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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尚未安裝網上校管系統的學校，教育局會以特別安排傳送有關資料。

  

3.1.2	 收集學生個人資料

學生須於報讀應用學習課程時，提供個人資料，包括學生編號（STRN）、姓名、就讀班

別、聯絡電話等。教育局將保存有關的個人資料作以下用途：

處理一切有關應用學習課程的入讀事宜及其他相關用途；··

處理學校多元學習津貼（應用學習）的申請；··

記錄學生成績，並因應合法要求，證明學生成績；及··

以不記名方式及在不披露學生身份的原則下，進行教育研究及分析。··

教育局亦會將上述資料提供予其他機構（例如：課程提供機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作相同

用途。

學校在收集學生的個人資料前，必須徵得學生的同意，並向所有報名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

生派發「學生同意書」，然後將學生填妥的表格收集存檔。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學

校必須確保只有獲授權人士，方可處理學生的個人資料。

3.2	 甄選程序及入讀確定
報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須通過甄選程序，而甄選準則以學生的性向及興趣為主。個別課程

的甄選準則，將於開始接受報名前向學校公布。學校提名學生報讀應用學習課程時，可參考

以下指引：

學校應協助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志向選讀合適的應用學習課程，並按照新高中課程設··

計的主導原則，讓學生有廣闊而均衡的學習經歷。

每名學生最多可報讀兩個應用學習課程。報讀兩個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須於遞交申請··

時填寫志願次序。

學校應盡量調動資源，以配合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需要。如申請人數太多，並超出··

學校的預算上限*，校方應根據以下原則擬定提名的優先次序。學校應留意，在決定提名

的優先次序時，不應只考慮學生的學業成績。

第 三 章	  行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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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最多學生受惠�� ：學校應作妥善安排，盡量讓最多的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而非讓少

部分的學生修讀多於一個應用學習課程。因此，如學生申請修讀第二個應用學習課

程，該申請應佔較後的優先次序。

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並考慮以下因素：

(1)	與其他新高中選修科目的配合—學生所修讀的應用學習課程應能補足或擴闊其學習

經歷；

(2)	新高中課程選修科目的總數—修讀兩個新高中選修科目（包括應用學習）的學生，

應比修讀三個選修科目的學生，獲編配較高的優先次序。

課程提供機構一般於每年五月為應用學習課程（模式一）進行學生甄選，甄選的日期及詳情

將於報名及入讀申請截止後公布。完成甄選程序後，甄選結果及上課時間表將於六月發放  

至學校，學校須於六月底或以前，向教育局確定被取錄入讀有關課程的個別學生是否接納其

取錄資格，以及確認修讀學生的人數。詳情請參考【附錄4.2】—「學生甄選結果及入讀確

定（模式一）」。

計劃以模式二開辦應用學習課程的學校，須與個別課程提供機構安排甄選程序。學校須於  

七月中或以前，向教育局提交已確定的班別資料（包括開班數目、課堂時間表、課程費用減

免（如適用））及各班的學生資料。

3.3 	 學校及學生資料的更新
學校如有任何資料更新（如：學校聯絡人或學生個人資料更改等），須盡快通知相關課程提

供機構及教育局。

3.3.1	 學生退修

學生如退修應用學習課程，學校應盡快填妥「學生資料更新表」呈交教育局（可參考【附錄

4.3】及於http://www.edb.gov.hk/apl/下載表格），並向課程提供機構提交有關資料，以辦

理退學手續。

*	 學校如因開設應用學習課程而有確實的財政困難（如：每屆均開設較多新高中課程班別的學校），可透過教育局設置的「安全

	 網」申請額外資助，本局將會按個別學校的情況加以考慮。



18

第 三 章	  行政安排

3.3.2	 學生離校及轉校

學校如有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離校，必須填寫「學生離校報告表」（可參考【附錄4.4】

及於http://www.edb.gov.hk/apl/下載表格），遞交教育局辦理。表格正本由學校存檔，副本

則交予離校學生。離校學生如希望繼續修讀應用學習課程，須帶同表格副本到新就讀學校辦

理有關手續。另外，學校亦須通知課程提供機構有關更改。 

轉校學生必須獲得新就讀學校的批准，才可繼續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學生所新就讀的學校須

填寫「學生到校報告表」，遞交教育局辦理（學校可參考【附錄4.5】及於http://www.edb.

gov.hk/apl/下載表格）。

3.4     	學生出席率及學習報告

3.4.1 	 學生出席報告

每個應用學習課程的總課時為180小時。在一般情況下，課程的修讀期橫跨中五及中六兩個

學年。每個課程的最低出席率要求均為80%。學生的出席率如未達到課程的最低要求，其成

績將會被評定為「未達標」。學校會定期收取到學生的出席報告。學校如對學生出席報告有

任何疑問，可聯絡有關的課程提供機構。

3.4.2 	 學生學習進度及期終成績

學校須為學生提供學習支援，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在課程進行期間，學校會收到學生學習

進度的資料（如：在第一學年結束前，會收到學生的中期成績）。學校如對學生的學習進度

或成績有任何疑問，可聯絡有關的課程提供機構。

與其他選修科目的處理方法相同，學校需協助學生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呈報所修讀的應用學

習科目，但學生無需就該科目參加紙筆形式的公開考試。應用學習課程的評估工作將由課程

提供機構執行，並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負責調控所有評核成績，以確保評核水平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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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其期終評核結果將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上，並以「達標」  

或「達標並表現優異」兩個等級匯報。學生取得「達標並表現優異」，將被視為達到相等於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三級或以上的成績；學生取得「達標」，教育局將視其已掌握的能力，

相等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二級所要求的能力，作為升學及就業用途。

除香港中學文憑上的記錄外，課程提供機構亦會於課程完結後，頒發證書予成功修畢課程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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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多元學習津貼
多元學習津貼是以現金形式發放的津貼，支援學校（包括所有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及直資

中學，以及設有高中班級的特殊學校）在新高中學制下施行多元化的課程，以照顧學生的不

同需要。此津貼可用作支援學校開辦應用學習課程、其他語言及其他課程（包括資優教育課

程和新高中科目的聯校課程）。

由2009/10學年起，教育局每年會以現金形式向提交申請的學校發放多元學習津貼。有關撥

款安排及申請手續詳情，請參閱2008年9月26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函第146/2008號及2009年

4月1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函第42/2009號，或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更新通函（有關詳情，請

參閱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

學校如提供經教育局批核的課程提供機構所開辦的應用學習課程，可申請多元學習津貼，以

支付費用。這些學校所提供的應用學習課程，須為校內的選修科目，而學生在應用學習課程

所取得的成績，亦將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上。

多元學習津貼是在現有資源以外為學校增設的一項額外津貼，以資助學校為學生提供多元化

的學習機會。該津貼不會全數資助應用學習課程的費用，有關學校需調撥學校資源（例如：

資助學校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一般範疇的餘款、「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的餘款）

或學校的其他資金，以補足減除多元學習津貼後課程費用的餘額。至於其他學校，亦可採用

類似安排。然而，教育局將會為開辦應用學習課程的學校設立「安全網」，按個別情況考慮

協助確實有財政困難的學校。

有意申請多元學習津貼的學校，須制訂三年計劃書，說明如何為有關屆別的學生增加科目的

選擇。該計劃書必須獲得學校管理委員會或法團校董會通過。計劃書可以附錄形式，附夾於

學校的周年計劃書內，並在每年的十一月底前，上載至學校網頁。有關計劃書的樣本，學校

可參閱教育局每年發出的多元學習津貼及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通函。

撥款及會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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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撥款安排
學校如有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可申請多元學習津貼。應用學習多元學習津貼的撥款安排

如下：

津貼額是全校同屆學生所修讀的應用學習課程的·· 平均課程費用（以兩年計算）的75%，

而津貼額的上限為每名學生每個課程8,250元（即學校在兩年內須承擔最少25%的平均課

程費用）。以下兩個例子展示如何以平均課程費用為基礎，計算多元學習津貼的津貼額：

例一

學校甲有四位同學報讀五個應用學習課程，而各課程費用以兩年計算如下：

學校甲的五個應用學習課程費用總數是55,300元，平均課程費用為11,060元，平均課程

費用的75%為8,295元，已超過津貼上限8,250元。在這個情況下，學校甲所獲發放的津

貼為41,250元（即8,250元 x 5）。

第 四 章	  撥款及會計安排

課程費用（以兩年計算）

$9,000

$10,800

$11,000

$11,500

$13,000

$55,300

$11,060

學校甲

課程甲（學生一）

課程乙（學生二）

課程丙（學生三）

課程丁（學生四）

課程戊（學生四）

合共費用

平均課程費用

*  其中一名學生（學生四）修讀兩個應用學習課程，作為個人三個選修科目中的其中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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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學校乙有五位同學報讀四個應用學習課程，而各課程費用以兩年計算如下：

學校乙的五個應用學習課程費用總數是53,000元，平均課程費用為10,600元，平均課程

費用的75%為7,950元，低於津貼上限8,250元。在這個情況下，學校乙所獲發放的津貼

為39,750元（即7,950元 x 5）。

每所學校·· 每屆高中學生的課程津貼名額上限為120人次（超出此限額的課程費用，須由

學校全數支付）。

個別學生如修讀四個選修科目而其中一科為應用學習課程，則該課程會被視作第四個選··

修科目，以及不會獲發多元學習津貼的資助。

應用學習的多元學習津貼，只可用於資助該學年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高中學生，並只可直接

用作支付教育局批核的課程提供機構所收取的應用學習課程費用。此津貼不可用於購買資

產、經常性開支、保養及維修等其他用途。

課程費用（以兩年計算）

$9,000

$10,000

$11,000

$11,500

$11,500

$53,000

$10,600

學校乙

課程甲（學生一）

課程乙（學生二）

課程丙（學生三）

課程丁（學生四）

課程丁（學生五）

合共費用

平均課程費用

*  其中兩名學生（學生四及學生五）修讀同一課程（課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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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會計安排
多元學習津貼的款項將於每年八月預先發放給學校（官立中學則以預算撥款形式發放），並

在同年的十二月，根據實際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人次（以九月指定日期的數據為準）及

學校所遞交的資料作出調整。

學校須就有關津貼備存獨立的分類賬，妥善記錄每屆應用學習課程的所有收支款項如下：

資助、按位津貼、直資中學及設有高中班級的特殊學校，可將各分類賬的餘款撥入下一學

年，直至該屆新高中學生畢業為止。未使用的津貼餘額，須於該屆完結時退還教育局（例

如：如首屆2009/10學年入讀新高中的學生於2010-12學年修讀應用學習課程，而所發放的

津貼於2012年8月31日尚有剩餘款項，津貼餘額須退還教育局）。若官立中學在該屆最後的

學年的財政年度結束前（即2013年3月31日），因應首屆2009/10學年新高中學生修讀2010-

12學年應用學習課程所獲得的津貼額，仍有未使用的撥款餘額，該餘額將會被取消。

第 四 章	  撥款及會計安排

2010-12學年應用學習課程 

收入

教育局發放的應用學習多元學習津貼··

學校調配的其他已發放資源（例如：··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一般範疇的盈餘） 

支出

向課程提供機構繳付的課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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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可調配的資源

學校發展津貼（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CEG)）··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一般範疇（Operating Expenses Block ··

Grant (OEBG) General Domain）/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Expanded Operating Expenses Block Grant (EOEBG)）的

盈餘

代課教師津貼（Substitute Teacher Grant (STG)） / 整合代··

課教師津貼（Teacher Relief Grant (TRG)） 

學校經費··

學校發展津貼（CEG）··

擴大的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Expanded Subject and ··

Curriculum Block Grant）

代課教師津貼 /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STG/TRG）··

學校發展津貼（CEG）··

學費津貼（Fee subsidy）··

學校經費··

學校發展津貼（CEG）··

直資津貼（DSS subsidy）··

學校經費··

學校類別

資助中學

官立中學

按位津貼中學

直資中學

學校應調配校內其他資源，以補足課程費用的餘額。學校可調配的各類資源表列如下：

學校除可調配其他教育局已發放的資源，以補足課程費用餘額外，亦可以就開辦應用學習課

程作出彈性安排（例如：提供教師、行政人員、設施、場地等方面的支援），以獲取個別課

程提供機構減免課程費用。有關例子，請參閱第二章2.4 節「善用學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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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會在首三屆的新高中試行上述的撥款及行政安排，並於2011/12學年進行檢討。

4.4	 繳付課程費用
學校須將教育局發放的多元學習津貼，連同其他從教育局已發放的資源中調配所得的款項，

平均分兩期向課程提供機構繳付課程費用。課程費用將按每學年截至九月底修讀應用學習課

程的學生人次計算。關於教育局發放津貼及學校繳付課程費用的時間表，請參閱教育局每年

發出的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通函。

4.5	 減免課程費用
本手冊第一章已說明，應用學習課程可於學校的場地授課（模式二）。就此，學校可以基於

提供場地、設施、器材及 / 或由校內老師協助教授部分課程，與課程提供機構商討減免課程

費用。

在試點計劃進行期間，有些學校的老師與課程提供機構合作教授應用學習課堂（例如：形

象設計課程中的設計基礎、美容學基礎課程中的健康及食物營養等），因而獲得課程費用

減免。這些學校同時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聘請教學助理，以減輕老師因教授應用學習課程而

增加的工作量。

減免課程費用示例

第 四 章	  撥款及會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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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在新高中課程下的目標及定位

1.	 甚麼是應用學習？

應用學習的目標是透過真實情境，讓學生從應用和實踐中學習有關的知識和理論，從而

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與其他學校科目一樣，應用學習課程對知識、技能和態度同樣重

視。

2.	 應用學習如何在新高中課程定位？

應用學習是新高中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核心科目如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和

通識教育外，學生可根據其興趣、志向和能力，選讀一至兩個應用學習課程為新高中的

選修科目。

應用學習的課程設計

3.	 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能學到甚麼？

學生可藉修讀應用學習六個學習範疇下的課程，包括：（一）創意學習；（二）媒體及

傳意；（三）商業、管理及法律；（四）服務；（五）應用科學；和（六）工程及生

產，發展其基礎技能、思考能力、人際關係、價值觀及態度和與職業相關的能力，為未

來繼續升學、就業及終身學習做好準備。

課程提供及學生支援

4.	 如學生就讀的學校沒有於校內提供應用學習課程，學生能否修讀有關課程？

應用學習是學校課程的組成部分，學校必須支援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學校可按課程

提供機構的時間表，安排學生到機構的場地出席由機構導師教授的課堂，學校也可與課

程提供機構或 / 及其他學校合作，為學生提供相關課程。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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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問與答

5.	 學校在施行應用學習時，應為學生提供甚麼支援？

學校應在新高中課程中提供有關應用學習課程及其進階途徑的升學及就業輔導，以便學

生能從多元學習中充分得益。有關的輔導活動有很多種類，例如：職業講座、探訪活

動、與職業相關的學習經歷、導引課程等。

6.	 學校如有大量學生申請修讀應用學習課程，應如何處理?

學校應該幫助學生認清他們的學習需要，協助他們選擇合適的應用學習課程。學校處理

學生申請時，需了解學生學習的傾向和興趣，以評估學生是否適合修讀有關課程，從而

調動資源以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如申請數目超出多元學習津貼的上限，可向教育局提

出要求協助。本局會為開辦應用學習課程的學校設立「安全網」，協助確實有財政困難

的學校。

7.	 學校取得的社區支援如何協助學生在應用學習課程中的學習？

	 新高中學制的架構拓闊了學生在高中階段能獲取的能力及興趣範疇。有見及此，

學校可透過與其他學校組成學校聯網，或與商界及其他持續進修院校合作，為學生在升

學及就業上的進階途徑提供更多選擇。因此，部分的學習環節（例如：與工作相關的學

習經歷、大專院校舉辦的工作坊及於其他學校進行的課堂等）將於校外進行。

質素保證及學生成績匯報

8.	 教育局如何保證應用學習課程的質素？

教育局為確保應用學習課程的水平及質素，已建立了嚴謹的質素保證機制。質素保證機

制的最終目標，是要確保應用學習課程是根據設計原則發展，並依據規劃教授，而學生

的學習成果亦能達致設定的水平。這些學習成果在不同學習範疇應是相若的，並應可以

與高中其他科目的水平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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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學生在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上所取得的成績將如何匯報？

學生在應用學習課程上取得的成績，將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上。成功完成課程的學生，

其成績將分為「達標」或「達標並表現優異」兩個等級。學生取得「達標並表現優

異」，將被視為達到相等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三級或以上的成績；學生取得「達

標」，教育局將視其已掌握的能力，相等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二級所要求的能力，作

為升學及就業用途。

專業發展課程

10.	 老師在準備施行應用學習時可獲得甚麼支援？

教育局會為有意及有能力與大專院校協作教授應用學習課程的中學老師提供支援。專業

發展課程是為各中學校長及老師、升學及就業輔導老師、大專院校的導師及其他參與應

用學習之施行的人士而設，為推行應用學習作好準備。專業發展課程的重點主要在強化

教學技能方面培訓老師的能力，而老師須自行獲取相關學科的知識及專業資歷。專業發

展課程將透過教育局培訓行事曆（http://tcs.edb.gov.hk）公布。

應用學習的撥款安排 

11.	 學校需要承擔部分應用學習的課程費用嗎？

應用學習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因此，應用學習的課程費用會由教育局及學校共同承

擔。多元學習津貼是在現有資源以外為學校增設的一項額外津貼，以資助學校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總結與各持份者的討論及試點計劃的經驗，學校將承擔全校學生

所修讀的應用學習課程的平均課程費用（以兩年計算）的25%。教育局會為應用學習設

立「安全網」，並會按個別情況考慮，協助確實有財政困難的學校（如：每屆均開設較

多新高中課程班別的學校）。

有關共同承擔課程費用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146/2008號及42/20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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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問與答

12.	 由學校共同承擔應用學習課程的費用，會否為提供應用學習課程的學校帶來財政

	 負擔，以致學校不欲為學生提供課程費用較高的科目？

為減輕學費負擔，學校除了調配其他已由教育局發放的資源以補足課程費用餘額外，也

可 / 或可為提供應用學習課程作出彈性安排（例如：提供教師、行政人員、設施、場地

等方面的支援），從而獲課程提供機構減免課程費用。

同時，為避免剝奪學生修讀課程費用較高的應用學習課程的機會，教育局會以全校學生

所修讀的各個應用學習課程的平均課程費用為基準，計算多元學習津貼。平均課程費用

將以其原本列明的金額（非扣除課程費用減免後的金額）計算。

13.	 多元學習津貼會否支援中五重讀生或修讀多於一個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

中五重讀生如希望繼續修讀第二學年的應用學習課程，仍可獲多元學習津貼資助。如學

生修讀的選修科目不多於三個（包括應用學習課程），其選修的最多兩個應用學習課程

仍可獲多元學習津貼的資助。

14.	 修讀四個選修科目（包括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會否獲得資助？

不會。應用學習課程在這個情況下將被視作第四個選修科目，而不會獲得多元學習津貼

資助。在新高中學制下，學校應為學生提供一個寬廣而均衡的課程。學生修讀四個核心

科目、二至三個選修科目（包括應用學習課程）和其他學習經歷已佔去大部分的學習時

間，因此，教育局並不鼓勵學生修讀多於三個選修科目。

15.	 學生如於中五時修讀四個選修科目（一個應用學習課程及三個非應用學習科目），而

	 在中六退修其中一個非應用學習科目（即應用學習課程成為第三個選修科目），其應

	 用學習課程共兩年的課程費用會否獲多元學習津貼的資助？

由於撥款是按學生每學年九月的選修科目的數目計算，故在上述情況下，多元學習津貼

只會資助該學生中六的應用學習課程費用，而中五的應用學習課程費用將不獲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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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學生如選修應用學習作為第四個選修科目，家長可以代為支付學費嗎？

在十二年免費教育的政策下，所有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及直資中學，以及設有高中班

級的特殊學校的學生，即使以應用學習作為第四個選修科目，學校亦不可以就應用學習

課程向家長或學生收取任何費用。

17.	 學生如在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數個月後或於第二學年退修，其津貼會否被收回？ 

每學年的多元學習津貼會根據該學年九月實際修讀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人次，於十二月

作出調整，其後，該學年的津貼將不會再作調整或收回。但津貼款額如在該屆的高中學

年完結時仍未使用，撥款餘額則須退還教育局。

照顧所有學生不同的興趣及能力

18.	 教育局會否為非華語學生開辦應用學習課程？

部分應用學習課程會按需求開辦以英語授課的班別，供非華語學生修讀。

19.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否修讀應用學習課程？

一如其他新高中學制的科目，非智障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跟其他學生同樣修讀

應用學習課程，課程提供機構會在有需要時為相關學生作出特別安排及提供支援。另

外，經調適後的應用學習課程，亦已被納入為智障學生特別設計的課程內。有關詳情，

請參閱http://www.edb.gov.hk/cd/sen/。

報名及入讀 

20.	 學生如何報讀應用學習課程？

學生必須透過就讀學校申請報讀應用學習課程。學校可以傳真或透過網上校管系統向教

育局提交有關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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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問與答

21.	 如何取得更多有關應用學習課程的資料？

有關各應用學習課程的詳細資料，可參閱每年由教育局出版的《應用學習課程概覽》。

此外，應用學習課程的課程摘要，包括學習成果、課程內容與結構，以及課程銜接等，

亦已上載至教育局應用學習網頁http://www.edb.gov.hk/apl/。學校也可聯絡個別課程提

供機構以取得更多資料。其他課程資訊，如課程的甄選準則、授課日期、授課時間及地

點等，將以教育局通函發布予學校，並於教育局網頁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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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報名
2011年2月14日至4月13日

課程提供機構甄選學生 
2011年5月14日及21日 

教育局公布甄選結果 
2011年6月13日 

學校與課程提供機構甄選學生，並確定施行
細節及課程費用減免安排 

教育局根據截至2011年9月30日的實際修讀人次計算 
經調整後的第一期多元學習津貼金額*

學校向課程提供機構繳交第一期課程費用
2011年10月/11月 

學校提交班別資料及學生資料 
2011年7月8日或之前 

模式一 模式二

第二學年 
(2012/13學年) 

第一學年 
(2011/12學年) 

學校確定修讀學生人數 
2011年6月24日或之前 

教育局向學校發放第一期多元學習津貼的暫定撥款 
2011年8月

開課
2011年9月

教育局根據截至2012年9月28日的實際修讀人次計算 
經調整後的第二期多元學習津貼金額*

學校向課程提供機構繳交第二期課程費用
2012年10月/11月 

教育局向學校發放第二期多元學習津貼的暫定撥款 
2012年8月

開課
2012年9月

學校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呈報學生修讀的應用學習課程 

* 教育局將於2011年12月及2012年12月前調整發放給學校的第一期及第二期多元學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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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教育）是高中課程的重要

組成部分。應用學習以寬廣的專業和職業領域作為

學習平台，幫助學生發展其基礎技能、思考能力、

人際關係、價值觀及態度和與職業相關的能力，為

未來進修、工作及終身學習做好準備。應用學習課

程與二十四個高中科目互相補足，使高中課程更多

樣化。

公開評核所評核的課程學習成果。

「兩文」指中文、英文書面語，「三語」指粵語、

普通話和英語口語。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是以      

「兩文三語」為目標，期望學生兼擅中英語文，能

書寫通順的中文、英文，及操流利的粵語、普通話

和英語。

學與教的「共同建構」取向與「直接傳授」及「建

構」取向不同，強調課堂內的教師和學生是一個學

習社群，各成員共同參與，從而創造知識，並建立

判斷知識的準則。

所有高中學生都須修讀的科目，包括：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科。

用語

應用學習

(前稱職業導向教育)

Applied Learning 

(ApL, formerly known 

as Career-oriented 

Studies)

評核目標

Assessment objectives

兩文三語

Biliterate and trilingual

共同建構

Co-construction

核心科目

Core subjects

詞彙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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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由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制訂。內

容包括課程宗旨、課程架構、課程規劃、學與教的

建議及評估方式等。

課程銜接是指不同學習 / 教育階段課程（包括個別科

目）的銜接，如幼稚園、小一（幼稚園與小學），

小六及初中一（小學與中學），初中三與高中四（初

中與高中）。本港學校課程架構以八個學習領域（不

是個別科目）、九種共通能力，以及價值觀和態度

來建構連貫各學習階段的課程，並以五種基要的學

習經歷來貫徹全人發展的教育目標。因此，學生在

踏進高中學習階段時，他們應已具備各科所需的知

識和能力基礎。教師在設計有關學與教的內容和策

略時，亦應考慮學生在先前學習階段的已有知識和

學習經歷，幫助他們適應新的學習。

在新制度下，學生可以從二十個高中科目、一系列

的應用學習課程和六種其他語言中選擇，從而發展

他們的興趣和能力，為未來升學及就業開拓更多途

徑。

用語

課程及評估指引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C&A) 

Guide

課程銜接

Curriculum interface

選修科目

Elective subjects

詞彙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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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共通能力主要是幫助學生學會掌握知識、建構知識

和應用所學知識解決新問題。通過不同科目或學習

領域的學與教，可以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這些能

力還可以轉移到其他學習情況中使用。香港學校課

程訂出九種共通能力，包括：協作能力、溝通能

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

力、運算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研

習能力。

學生完成三年高中課程，參加公開評核後獲頒授的

證書。

是校內恆常進行對學生學習表現的評估活動。校內

評估是校內學與教的一部分，以促進學生學習為主

要目的。教師可根據評估所得的資料，了解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的表現，給予學生適當的回饋，同時按

所需修訂教學目標和調整教學策略。

用語

共通能力

Generic skills

香港中學文憑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KDSE)

校內評估

Internal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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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學習領域是組織學校課程的一種方法，把主要知識

領域中基本和相關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目的是為學

生提供一個全面、均衡、連貫及涵蓋各種重要學習

經歷的課程。本港學校課程劃分為八個學習領域，

即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藝術

教育和體育。

這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當中，並非單純獲取知識，

更能主動地連結到自己原有的知識和經驗，從而建

立及形成自己的知識體系。

每個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各有不同的稟賦，性

向、才能、喜好也各有差異，而學習經歷、家庭、

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都構成他們在學

習能力、學習興趣、學習方式等方面的多樣性。

學習社群是指一群有共同價值觀與目標的成員緊密

合作，積極參與、協作及反思，從而孳生蕃衍新知

識，並創建學習的新方法。在學校的情境，學習社

群除了學生與教師之外，往往更涉及學生家長及其

他社群。

用語

學習領域

Key Learning Area 

(KLA)

知識建構

Knowledge construction

學生的多樣性

Learner diversity

學習社群

Learning community

詞彙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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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學習差異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然存在的學習差

距。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並不是強要拉近學生之間

的差距，而是要充分利用學生的不同稟賦，並視之

為促進有效學與教的寶貴資源。在教學上應珍視每

個學生的獨特才能，因材施教，幫助他們了解自己

的性向和才能，為他們創設空間，發揮潛能，獲取

成就。

學習機會意指學習內容及過程。學習內容包括知

識、技能、概念、價值觀和態度、學與教的方法及

行為模式等。

學習成果是指預期學生完成課程或某學習階段後的

學習表現，是根據課程的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而擬

定，可作為評估學習成效的依據，並反映學生在課

程學習後應能達到的學習表現，以促進他們的學習。

學習目標涵蓋課程要求學生學習的重要範圍，包括

知識、技能和價值觀等，並訂出課程學習的方向，

以作為學校規劃課程的依據。

學習重點是根據學習目標發展出來的重點內容，作為

學校設計課程和教學的參考。學習重點具體地說明學

生在不同學習階段、不同學習範疇所需學習的知識、

需掌握的能力，以及需培養的興趣、態度和習慣等。

用語

學習差異

Learning differences

學習機會

Learning opportunities

學習成果

Learning outcomes

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

Learning targets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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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等級描述是指在公開評核中某一等級的典型學生能

力的描述。

後設認知常被解作「思考的思考」。後設認知最少

牽涉兩個組成部分：知識—即在一項課業中對如何

達到有效表現的技能、策略及資源的醒覺；及調

節—即能運用自我調節的機制來確保成功地完成課

業的能力。

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其他學習經歷」是在高

中課程下三個組成部分的其中一環，以補足核心及

選修科目（包括應用學習），當中包括：德育及公

民教育、藝術發展、體育發展、社會服務，以及與工

作有關的經驗。

與香港中學文憑相關的評核和考試制度。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用以調整學校提交校本評核分數

的機制，以消弭教師給分時可能存在的差異。在調

整過程中，教師所評學生的次第維持不變。

校本評核是指在日常學與教中，由學校任教老師來

評核學生的表現。評核的分數將計算入學生的公開

評核成績內。

用語

等級描述

Level descriptors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

其他學習經歷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LE)

公開評核

Public assessment

校本評核調整機制

SBA Moderation 

Mechanism

校本評核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詞彙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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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教育局鼓勵學校和教師參照中央課程以發展校本課

程，從而幫助學生達到教育的目標和宗旨。措施可

包括調整學習目標，以不同方式組織教學內容、

提供科目選擇，採用不同的學習、教學與評估策略

等。故此，校本課程其實是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

指引和學校與教師的專業自主之間，兩者取得平衡

的成果。

水平參照是匯報考生公開評核成績的方法，意即參

照一套水平標準匯報考生在每一個學科的表現。

除香港中學文憑試和應用學習的成績記錄外，「學

生學習概覽」是一份補充資料，記錄學生在高中階

段三年內參與各種學習活動的經歷、體驗和成就，

以作為全人發展的佐證。

價值觀是構築態度和信念的基礎，而態度和信念則

會影響人的行為及生活方式。價值觀是學生應發展

的素質，是行為和判斷的準則，例如：人權與責

任、承擔精神、誠信及國民身份認同，而與價值觀

息息相關的態度則會影響學習動機和認知能力。由

於二者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

此，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成為學校課程的重要元素。

用語

校本課程

School-based 

curriculum

水平參照成績匯報

Standards-referenced 

Reporting (SRR)

學生學習概覽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